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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款 

法律事务 
 

(2002-2005年中期计划方案 5) 

 
 

概览 

 8.1 法律事务厅负责执行本款所列的工作方案。工作方案由大会及其附属机构、即国际法委员会和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提供指导。联合国海洋法缔约国会议也提供指导。 

 8.2 法律事务厅负责的活动属于经大会 2002年订正的 2002-2005订正年中期计划所载的方案 5（法

律事务）的范围。 

 8.3 依照中期计划，方案 5（法律事务）的总目标是: 促使会员国更好地了解和尊重国际法原则和

准则，以支持实现联合国的各项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法律事务厅为秘书处和联合国的主

要机关和其他机关提供集中统一的法律服务；协助逐步发展和编撰国际公法和贸易法；推动在

海洋领域加强、拟订并有效执行国际法令；登记和出版条约；以及行使秘书长的保存职能。 

 8.4 2004-2005方案预算的出发点是联合国应精简其工作，使之合理化，并确保资源和活动符合《千

年宣言》的战略前景（见大会第 55/2号决议）。法律事务厅在编制预算时铭记这一点，因此提

议在次级方案之间进行重大的资源重新分配，以确保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充分满足国际贸易

法、一般性法律和海洋法等次级方案的优先需要。 

 8.5 这方面应回顾的是，2001-2002年期间深入评价了次级方案 1至 5。内部监督事务厅在其 2002

年 4月 9日的报告中作了以下结论： 

“在为秘书处和联合国各机构提供统一集中的法律服务方面,法律厅总的来说能胜任其职,

有时还有杰出表现。法律厅实际经历了与维持和平有关的法律安排的演变过程，采取了必

要措施来协助各国际法庭，并协助制定和通过若干重要的国际公法和贸易法文书。在联合

国法律框架明确界定的一些领域中，例如在宪章和程序事项上，法律厅所提供的咨询意见

具有权威性，并着眼于解决问题”（见 E/AC.51/2002/5，第 78段）。 

监督厅也提出了建议，对此本文和其他文件将加以讨论。 

 8.6 大会 2002年 11月 19日第 57/19号决议注意到了关于次级方案 1至 5的建议。关于次级方案 6

的建议尚待立法机关审议。

 8.7 拟议预算体现了对所有次级方案的综合性内部审查，考虑到了《方案规划、预算编制、由方案

部分、执行情况监测和评价方法条例和细则》第 5.6条等。结论是应按订正中期计划继续执行

这些次级方案，但将停止附件中所列的现有 124项产出。这一结论的依据主要是内部监督事务

厅深入的评价、大会提出的进一步指导意见以及与法律事务厅有关系的其他实体的反馈意见。

2002-2003 两年期拟议预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提供资金扩大使用信息技术。大会将本项拟议预

算所涉的资金大大减少了，而这项拟议预算的理由是：采用信息技术来管理法律厅的信息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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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重要，特别是需要使法律档案计算机化。这仍然是一项要求，故目前请拨有限资源，用于

分阶段执行信息和通信技术改进；这项工作将与信息技术事务司协商、并按照拟议的联合国信

息和通信技术战略进行（A/56/620）。 

 8.8 关于次级方案 1，资金没有增加，因为法律顾问办公室继续向联合国的主要机关提供法律咨询，

并继续督导法律档案计算机化工作。 

 8.9 关于次级方案 2，一般法律事务司将在经费与 2002-2003两年期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力求满足

联合国全系统不断增加的对法律咨询、服务和支助的需求。但是，根据内部监督事务厅的建议，

并经大会核可，从条约科调出一个 P-3员额，并建议用一个 P-2员额来支助这一次级方案（见

E/AC.51/2002/5，第 82段和建议 7；A/57/16，第 289段；以及大会 2002年 11月 19日第 57/19

号决议）。 

 8.10 关于次级方案 3（编纂司），1个 P-5和 2个一般事务员额将从编纂司调到大会和会议管理部，

支援第六委员会的秘书处。大会 2002年 12月 20日第 57/300号决议欢迎秘书长关于改进联合

国会议事务职能部门的效率和效益的建议，这一建议载于秘书长关于改进大会事务和会议事务

部工作情况的报告（A/57/289），报告提出的建议包括将大会及其各委员会的技术服务秘书处

并入大会事务和会议事务部。 

 8.11 关于次级方案 4，1 个 P-3 员额将调出条约科。这一调动的主要原因是预期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将收到另外三个沿海国家提交的报告，目前只有一个沿海国提交这类报告。 

 8.12 2004-2005 两年期期间，在沿海国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报告方面，预计因沿海国要求帮助

而进行的活动会增加。此外，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将对增加服务以及展开海洋和海洋法协商进

程后续活动的要求作出反应，特别是联合国系统各基金、计划署和机构之间的合作增加，并且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的议程将扩大。该司还将继续就《公约》条款对现有和提议

法律文书产生的影响提供咨询服务。该司还将参与和参加政府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特别是与

《21世纪议程》第 17章有关的活动以及预期的机构间合作机制。 

 8.13 关于次级方案 5，根据立法机关的要求和内部监督事务厅的建议（见 E/AC.51/2002/5，第 56-66

段和建议 13-15；A/57/16，第 289段；A/57/17，第 258-271段；以及大会 2002年 11月 19日

第 57/19号决议），提议进行重大改组。建议增设 4个员额（1个 D-2、1个 P-5、1个 P-2和 1

个一般事务员额），以加强维也纳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确保并加强有效执行其方案；处理会

员国提出的越来越多的要求：提供立法援助以及就贸易法委员会起草的文件提供培训及介绍；

对正在联合国内外起草国际商业法的各政府间和非政府机构就各种活动进行实质性协调的需

要作出反应。旅费也相应有所增加。

 8.14 关于次级方案 6，处理条约科积压工作的努力很成功。目前的积压（约两年），主要原因是不能

及时翻译。不断更新工作方法已使工作人员开支减少。将外调 2个 P-3员额，并裁撤 2个一般

事务员额：一个 P-3员额调到一般法律事务司，另一个调到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2个一般事

务员额（一个特等和一个其他职等）将邓裁撤。数据处理服务经费将增加 338 900美元，使条



 

 5 
 

第第第第 8款款款款 法律事务法律事务法律事务法律事务 

约科能够开发和扩大条约数据库和互联网站，这笔费用将部分抵消外部印刷和咨询经费缩减的

525 100美元。 

 8.15 在工作方案中对 2004-2005两年期法律事务厅主要的预期成果和绩效指标以及所需资源作了详

细介绍。这些预期成困和绩效指标的总框架见表 8.1。 

 

 表 8.1 预期成果和绩效指标框架 

构成部分 预期成果数量 绩效指标数量

A. 决策机关 0 0 

B. 工作方案 0 0 

 1. 通盘领导、法律咨询管理和协调以及向整个联合国提供服务 1 3 

 2. 向联合国各机构和方案提供一般性法律服务 2 2 

 3. 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和编撰  3 8 

 4. 海洋法和海洋事务 2 2 

 5. 国际贸易法的逐步协调与统一 1 8 

 6. 条约的保管、登记和出版 5 10 

C. 方案支助 - -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14141414    33333333    
 
 

 8.16 在 2004-2005 两年期内，本款所需资金在重计费用前为 35 659 000 美元，比 2002-2003 两年

期减少了 95 500美元（即 0.2%）。如下文表 8.2所示，资金的总体水平反映了，除其他外，在

次级方案 5下增设 3个专业人员员额（1个 D-2、1个 D-1 和 1个 P-2）以及 1个一般事务（其

他职等）员额；在次级方案 2下增设 1 个 P-2专业人员员额。增设的员额由以下变动所抵消：

条约科裁撤 2个一般事务（1 个特等和 1 个其他职等）员额以及第六委员会秘书处重新部署，

将法律厅 1个 P-5员额和 2个一般事务（其他职等）员额调到大会和会议管理部。 

 8.17 秘书长在其题为“加强联合国：进一步改革纲领”的报告（A/57/387 和 Corr.1）中建议联合

国停止编印《联合国机关惯例汇编》（见第 83段和行动 10(d)）。因此，2004-2005两年期拟议

方案预算没有为该《汇编》的协调和编制提供资金。 

 8.18 估计总数为 5 626 300美元的预算外资金除其他外将用于同以下方面有关的活动：支助联合国

各组织及维持和平行动、国际贸易法研讨会、最不发达国家参加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

约国大会工作以及协助国际法的教育、研究、传播和更广泛的了解。 

 8.19 在每一项次级方案的范围内审查了将出版物列入工作方案的问题。预期将发行下表所示数量

的、并列入各次级方案产出的经常性和非经常性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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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2 出版物总表 

出版物 

2000

实际数

2001-2002 

估计数 

2003-2004

估计数

经常性 27 249 124

非经常性 45 15 12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72727272  264264264264    136136136136  

 
 

 8.20 2004-2005两年期方案资源分配估计百分比见表 8.3。 

 8.21 资源分配情况汇总于表 8.4和 8.5。 

 

 表 8.3 按构成部分开列的资源分配百分比 

构成部分 经常预算 预算外

A. 决策机关   

 1. 国际法委员会 5.3  

 2.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1.0  

 3. 联合国行政法庭（包括其秘书处） 4.0  

    小计小计小计小计    10.310.310.310.3        

B. 工作方案   

 次级方案1.通盘领导、管理和协调向整个联合国提供的法律咨询

和服务  
10.4 31.4 

 次级方案 2.向联合国各机构和方案提供一般性法律服务 14.6 56.7 

 次级方案 3.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和编撰  12.9 8.0 

 次级方案 4.海洋法和海洋事务 17.7 0.9 

 次级方案 5.国际贸易法的逐步协调与统一 11.7 3.0 

 次级方案 6.条约的保管、登记和出版 18.0 - 

 小计小计小计小计    85.385.385.385.3    100100100100    

C.    方案支助 4.4 -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100100100100    100100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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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4 按构成部分开列的所需资源 

   (单位：千美元) 
 

   (1) 经常预算 

资源增长 

构成部分 
2000-2001
支出

2002-2003 
批款 数额 百分比

重计费用前 
共计 重计费用

2003-2004
估计数

A. 决策机关 3 162.4 3 467.2 212.9 6.1 3 680.1 177.2 3 857.3 

B. 工作方案 28 646.0 30 743.2 (316.8) (1.0) 30 426.4 1 973.0 32 399.4 

C. 方案支助 1 494.6 1 544.1 8.4 0.5 1 552.5 91.1 1 643.6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33 303.033 303.033 303.033 303.0    35 754.535 754.535 754.535 754.5    (95.5)(95.5)(95.5)(95.5)  (0.2)(0.2)(0.2)(0.2)  35 659.035 659.035 659.035 659.0    2 241.32 241.32 241.32 241.3    37 900.337 900.337 900.337 900.3    

 

  (2) 预算外 

 
2000-2001
支出

2002-2003
估计数

2004-2005
估计数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3 698.0 5 778.35 778.35 778.35 778.3  5 626.35 626.35 626.35 626.3  

    (1)(1)(1)(1)和和和和(2)(2)(2)(2)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37 001.037 001.037 001.037 001.0  41 532.841 532.841 532.841 532.8  43 526.643 526.643 526.643 526.6  

 

 表 8.5 所需员额 

 临时员额  

 

常设经常 

预算员额 经常预算 预算外 a  共计 

类别 

2002-
2003

2004-
2005

2002-
2003

2004- 
2005 

2002- 
2003 

2004- 
2005 

2002-
2003

2004-
2005

专业人员及以上    

 副秘书长 1 1 - - - - 1 1

 助理秘书长 1 1 - - - - 1 1

 D-2 3 4 - - - - 3 4

 D-1 7 7 - - 2 2 9 9

 P-5 17 17 - - 2 2 19 19

 P-4/3 42 42 - - 6 6 48 48

 P-2/1 11 13 - - 2 2 13 15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82828282  85858585  ----  ----  12121212    12121212    94949494  97979797  

一般事务人员职类    

    特等    12 11 - - - - 12 11

 其他职等    51 49 - - 6 6 57 55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63636363  60606060  ----  ----  6666    6666    69696969  66666666  

 总计 145 145 - - 18
a
 18

a
 163 163

 

 a 
包括 13个经费来自预算外行政结构支助费的员额(2个 D-1、1 个 P-5、1个 P-4、1个 P-3、2个 P-2、6个

一般事务(其他职等))和 5个经费来自维持和平支助费的员额(1 个 P-5、3个 P-4、1个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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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决策机关 
 

 1. 国际法委员会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1 873 500美元 

 8.22 国际法委员会是大会 1947年 11月 21日第 174(II)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的目标是促进国际法

的逐步发展和编纂。委员会由公认通晓国际法的 34名成员组成。除非大会另有决定,委员会每

年在日内瓦开会 12个星期,并向大会提出报告。大会对委员会的工作方案提供指导。法律事务

厅编纂司负责向委员会提供实质性服务。 

表 8.6 所需资源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2-2003 2004-2005估计数 2002-2003 2004-2005

经常预算   

非员额 1 725.5 1 873.5 0 0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1 725.51 725.51 725.51 725.5  1 873.51 873.51 873.51 873.5    0000    0000  

 
 

 8.23 所需资源 1 873 500美元，增加了 148 000美元，用于：(a) 主席和 33名成员出席在日内瓦举

行的年会；(b) 主席出席大会常会审议委员会报告期间的会议；(c) 主席或委员会另一名代表参加

委员会根据其规约与之建立合作关系的四个区域性政府间法律机构会议（每次为期两周）。非员

额资源增加的部分原因是委员会准备在 2004-2005 年期间举行为期 12 周的会议，而在

2002-2003年期间会期则为 10周。 

 2.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300 500美元 

 8.24 根据大会 2002年 11月 19日第 57/20号决议，贸易法委员会成员已由 36个增至 60个；大会

（第 2205(XXI)号决议）规定委员会负责开展逐步统一和协调国际贸易法的工作。这项工作属

于次级方案 5。委员会在履行其任务时得到国际贸易法处的协助，该处为委员会以下会议提供

秘书处服务：每年一次年会，会期最长为 4周，通常是 2至 3周；每年 6次专题工作组会议，

累计会期不超过 12个星期。 

表 8.7 所需资源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2-2003 2004-2005（重计费用前） 2002-2003 2004-2005

经常预算   

非员额 319.0 264.2 0 0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319.0319.0319.0319.0  364.2364.2364.2364.2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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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 364 200 美元用于代表和工作人员的旅费及订约承办事务。与以下项目有关的资源有所增加：

编制《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示范法手册和立法指南以及支助委员会六个工作组的

旅行。 

 3. 联合国行政法庭(包括其秘书处)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1 442 400美元 

 8.26 联合国行政法庭是独立的机关，负责审理和裁决因据称不履行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雇用合同

或其任用条件而提出的申请，以及因据称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所作决定不符合《养恤

基金条例和细则》的规定而提出的申请。法庭是由大会 1949年 11月 24日第 351 A(IV)号决议

设立的。行政法庭由大会任命的七名法官组成，其中不得有二人为同一国家国民，任期最初为

四年，可以连任一次。法庭的管辖范围涵盖由自愿捐款提供经费的各个相关规划署，例如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种处

（近东救济工程处）的秘书处。根据其《规约》第 13 条，法庭的管辖范围还扩大到养恤基金

成员组织、两个专门机构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民航组织）的工作人员

以及国际法院书记官处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工作人员。国际海底管理局一旦与大会换文，法庭的

管辖范围还将扩大到管理局书记官处工作人员。 

 8.27 秘书处在法庭开庭时提供实质性服务、技术服务和行政服务，包括对判例进行法律研究和分析;

编写案情和各方论点的摘要草稿，供法庭作出判决;分析和研究与提交法庭的上诉案件有关的

文件;同联合国附属机构行政当局、养恤基金秘书处、属于法庭管辖范围的专门机构(民航组织

和海事组织)的行政管理当局以及国际法院书记官处和国际海洋法法庭进行协商和处理法庭的

对外关系，包括它同劳工组织秘书处的关系。在本两年期期间，秘书处还将出版经常出版物《行

政法庭判决书》的第十八和十九卷的英文本和法文本。 

表 8.8 所需资源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2-2003 2004-2005（重计费用前） 2002-2003 2004-2005

经常预算   

员额 765.2 765.2 4 4

非员额 657.5 677.2 0 0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1 422.71 422.71 422.71 422.7  1 442.41 442.41 442.41 442.4    4444    4444  

 
 

 8.28 1 442 400美元用于继续支付 4个员额的费用和各种非员额费用。非员额所需资源增加 19 700

美元，用于购买数据库和办公房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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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工作方案 
 
 

 表 8.9 按次级方案开列的所需资源 

          资源（千美元） 员额 

次级方案 2002-2003 2004-2005(重计费用前) 2002-2003 2004-2005

B. 工作方案   

 1. 通盘领导、管理和协调法律

咨询和服务 3 739.6 3 709.2

 

15 15

 2. 向联合国各机构和方案提

供一般性法律服务 4 872.5 5 221.9

 

20 22

 3. 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和编撰  5 284.7 4 594.7 21 18

 4. 海洋法和海洋事务 6 139.5 6 313.8 27 28

 5. 国际贸易法的逐步协调与

统一 3 451.4 4 170.8

 

18 22

 6. 条约的保管、登记和出版 7 255.5 6 416.0 33 29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30 743.230 743.230 743.230 743.2  30 426.430 426.430 426.430 426.4  134134134134    134134134134  

预算外 5 778.3 5 626.3 18 18

 

  按次级方案开列的所需资源 

（单位：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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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 1 

通盘领导、管理和协调向整个联合国提供的法律咨询和服务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3 709 200美元 

 8.29 法律顾问办公室负责执行本次级方案，并负责通盘指导、监督和管理本款的所有法律活动。 

 表 8.10 两年期目标、预期成果和绩效指标 

  目标：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来协助联合国各主要机构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a) 向联合国主要机关和下属机关提

供更多优质法律咨询，从而增进对国际

法、包括联合国法律制度的理解。 

 (a) ㈠ 所提供的法律咨询的质量和及时性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5天 

    2002-2003年估计数：5天 

    2004-2005年目标：5天 

    ㈡ 最后定稿的法律文书的质量和及时性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4个月 

    2002-2003年估计数：4个月 

    2004-2005年目标：4个月 

    ㈢ 就违反有关执行联合国行动的国际法律文

书的情况所提意见数量和作用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对每一次违规提出一项意见 

    2002-2003年估计数：对每一次违规提出一项意见

    2004-2005年目标：对每一次违规提出一项意见

 
 

外界因素 

 8.30 本次级方案预期会实现其目标和预期成果，但前提是： 

(a) 联合国各主要机关和附属机关将要求就通过和执行决议和决定及开展工作和举行会议提

供法律咨询、支助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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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各主要机关和附属机关将规定和延长授权任务和方案，而秘书处各单位将寻求就执行上述

授权任务和方案所需的法律制度以及法律权利和义务提供法律咨询； 

(c) 政府间组织、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公众会寻求法律咨询并要求法律顾问办公室参加研

讨会以及情况介绍； 

(d) 会员国会加强对法治的尊重，特别是履行其与联合国缔结和（或）其所签署的国际法律文

书的义务。 

产出 

 8.31 在两年期内将提供下列产出: 

(a) 向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提供实质性会议服务： 

㈠ 就《联合国宪章》、决议、议事规则、成员和观察员地位、全权证书和代表权等事项

向大会、各主要委员会、全权证书委员会和各种会议提供咨询（100）； 

㈡ 就决议的解释和执行、暂行议事规则和特设刑事法庭的地位等事项，为安全理事会及

其附属机关提供口头和书面咨询（25）； 

㈢就《联合国宪章》、决议、议事规则、选举和非政府组织的咨商地位等事项，为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包括各职能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提供实质性和程序性咨询（30）； 

㈣为委员会及其工作组提供实质性服务和秘书处服务，包括为主席起草说明和声明，协助

主席团工作，分析法律问题及编制报告和文件（5）； 

(b) 其他实质性服务。推进各项法律文书： 

㈠ 就联合国-包括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人口基金和项目厅在会员国境内的特权和

豁免以及它们与会员国和政府间组织关系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㈡ 就与《宪章》、法律协定、联合国决议的解释和适用有关的问题以及国际公法的一般

性问题提供咨询意见，以确保有关法律以统一和一致的方式得到执行； 

㈢ 为受权调查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事项的秘书处有关业务单位、总部以外的其他办

事处、维持和平特派团和其他特派团及专家组提供咨询; 

㈣ 为所有维持和平行动特派团和其他特派团拟订包括部队地位协定和特派团地位协定

在内的必要法律文书、法律制度和法定任务，并拟订与部队派遣国签署的协定以及与

区域组织签署的合作协定; 

㈤ 根据政府间组织和区域组织、国际机构和学术机构以及公众提出的询问，起草国际公

法的说明并分析具体的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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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根据安全理事会或安理会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中的附属机构的要求，完成具有法律

性质的具体任务编制具有法律性质的报告或分析报告;与国际法院保持联系，履行《国

际法院规约》为秘书长规定的职责，包括拟订法律声明和转递有关法律诉讼的通知； 

㈦ 同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谈判拟订联合国和包括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人口基金

和项目厅在内的联合国附属机构完成其任务所需要的国际协定、组织文书和其他文

书; 

㈧ 促进对《宪章》第一百零四条和一百零五条、《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以及与美利

坚合众国和其他东道国签署的总部协定的尊重； 

㈨ 解决涉及本组织的具有国际公法性质的争端，包括在国际法院等司法诉讼中代表秘书

长； 

(c) 为机构间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 

㈠ 协调部门间活动，与联合国处理法律事项的机构、总部以外办事处、派到外地或其他

秘书处单位的法律顾问或联络干事联络； 

㈡ 出席联合国系统法律联络干事和法律顾问会议并召集他们开会，与各专门机构及有关

机构以及与处理共同关注事项的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组织合作并协调体制安排； 

㈢ 代表秘书长和法律顾问出席由联合国召开或由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

主办的会议； 

(d) 技术合作（经常预算） 

㈠ 咨询服务：信托基金等途径协助各国通过国际法院解决其法律争端，包括适用规约，

并向秘书长及大会提出报告； 

㈡ 培训班、专题讨论会和讲习班：向联合国机构、各国政府、专业学会或国际组织举办

的讨论联合国职能的会议提交文件并参加此种会议；向各国政府或国际机构为外交官

举办的涉及法律顾问办公室主管专题的培训班提供法律专业知识和顾问。 

表 8.11 所需资源：次级方案 1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2-2003 2004-2005(重计费用前) 2002-2003 2004-2005

经常预算  

员额 3 384.4 3 384.4 15 15

非员额 355.2 324.8 0 0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3 739.63 739.63 739.63 739.6  3 709.23 709.23 709.23 709.2  15151515    15151515  

预算外    1 816.5 1 591.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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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 所列经费 3 709 200 美元用来保留 15 个常设员额，非员额资源有所减少，主要是用于数据处

理的所需资源减少。尽管资源减少，用于扩大电脑化法律档案库的资源不成问题。 

 

  次级方案 2 

向联合国机关和方案提供一般性法律服务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5 221 900美元 

 8.33 本次级方案由一般法律事务司执行。该司将继续满足整个联合国为开展业务和活动所需的法律

咨询、服务和支助服务要求 

 

 表 8.12 两年期目标、预期成果和绩效指标 
 

目标：维护联合国的合法利益，包括提供法律服务，协助联合国(总部、各区域委员会、总部

以外其他联合国办事处及维持和平特派团和其他特派团)以及联合国基金和计划署及实体为执

行任务和方案而开展日常工作。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a) 向联合国各主要机关和附属机关

提供优质法律咨询，以此更好地维护

联合国的法律权利，将其法律责任减

至最低限度 

 (a) 通过所提供的法律咨询服务，使联合国的法律

责任有所减少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1 046 812美元 

2002-2003年估计数：330 000美元 

2004-2005年目标：零美元 

(b) 提供法律咨询和支助，使各厅、

部和附属机关最大程度地遵守与联合

国的政策和宗旨相符的各项规章条例

和行政指示 

 (b) 所提供的法律意见和其他法律咨询服务优质、

及时和有影响力，使联合国各办事处将本组织的法

律制度更好地诠译和适用于具体情况，遵守这些法

律制度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理解程度第 3级(1至 5级，第 5级

为最高理解程度) 

  2002-2003年预期：理解程度第 3级(1至 5级，第

5级为最高理解程度) 

  2004-2005年目标：理解程度第 3级(1至 5级，第

5级为最高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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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因素 
 

 8.34 本次级方案将在以下前提下实现其目标和预期成果： 

(a) 联合国各单位就其执行任务和方案而开展的日常工作所涉的联合国合法权利和法律义务

问题寻求法律咨询、支助和服务； 

(b) 联合国各单位就其执行任务和方案而开展的日常工作所涉的联合国合法权利和法律义务

问题征求法律咨询意见，并根据这些意见行事； 

(c) 联合国各单位(a)及时提供作出适当法律反应所需的所有相关资料，(b)尽早寻求法律

咨询和支助。 

产出 
 

 8.35 将在本两年期内交付以下产出： 

(a) 技术合作(预算外)。咨询服务： 

㈠ 就维持和平特派团和其他特派团引起的仲裁或诉讼提供咨询和协助，包括代表联合国

出席仲裁、司法和其他准司法和行政机构的审理； 

㈡ 就维持和平活动以外领域的仲裁或诉讼提供咨询和协助，包括代表联合国出席仲裁、

司法和其他准司法和行政机构的审理； 

㈢ 就在司法、准司法和其他行政机构内如何维持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的特权和豁免提供

咨询和协助； 

㈣ 就行政政策和程序提供咨询，包括条例、细则和其他行政通知的起草和解释；就维持

和平特派团和其他特派团引起的索赔提供咨询，包括协助解决合同和不动产纠纷以及

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的索赔； 

㈤ 就维持和平活动领域以外的商业活动提供咨询，包括：合同和大额购置货物和服务；

保险；不动产安排；知识产权问题；采购惯例、政策和程序； 

㈥ 就维持和平活动以外领域的商业索赔和其他索赔提供咨询，包括协助解决合同和不动

产纠纷以及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的索赔； 

㈦ 就发展援助所涉的商业问题提供咨询，包括货物和服务；设立外地办事处；各国政府

以及区域、国际和其他金融机构对贷款的管理； 

㈧ 就维持和平特派团和其他特派团涉及的商业问题提供咨询，包括后勤支助合同和大额

购置；保险；排雷和类似行动；资产处置；飞机和船只包租安排； 

㈨ 就财务问题提供咨询，包括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的起草和解释、司库业务、银行业

务安排以及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业务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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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 就经费来源分立的附属机构的筹资活动、包括行政收费和直接或间接捐助的有关安排

提供咨询； 

(十一 ) 就维持和平特派团和其他特派团以及发展援助的体制和业务安排、包括与各国政府和

国际组织就这些安排达成的协议的起草和解释提供咨询； 

(十二 ) 就内部监督事务提供咨询，包括协助起诉有偷窃、贪污或其他欺诈行为的工作人员和

其他人，协助追回以欺诈方式获得的联合国资产； 

(十三 ) 就发展和技术援助的管理提供咨询，包括人事和财务安排；订正和统一经费来源分立

的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及财务条例和细则；  

(十四 ) 就人事事项提供咨询，包括起草和解释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工作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问题；福利和津贴；偿还税款；抚恤金事项； 

(十五 ) 就公私伙伴关系提供咨询，包括这些伙伴关系新模式的拟订以及《联合国财务条例和

细则》及各国法律就这些模式所作规定的解释和适用； 

(十六 ) 就维持和平特派团和其他特派团涉及的法律事项、如涉及这些特派团内工作人员的条

例和细则及《外勤行政手册》提供咨询；在依据《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约》提交的案子

中代表秘书长。 

 

 表 8.13 所需资源：次级方案 2 

 

 资源（千美元） 员  额 

类别 2002-2003 
2004-2005

（重计费用前） 2002-2003 2004-2005 

经常预算  

 员额 4 442.1 4 751.9 20 22

 非员额 430.4 470.0 0 0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4 872.5 5 221.9 20 22

预算外    3 279.8 3 641.3 13 13

 

 

 8.36 5 221 900 美元资源用作 22 个员额的经费，包括从条约科调入的 1 个 P-3 员额、一个新设的

P-2 员额，并用于支付各类非员额费用。非员额费用增加的原因在于顾问事务费用和工作人员

旅费有所增加。鉴于工作量日益增加，因此需要同时增加员额和非员额经费，以确保继续及时

提供高质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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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级方案 3 

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与编纂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4 594 700美元 
 

 8.37 本次级方案由编撰司执行。 

 表 8.14 两年期目标、预期成果和绩效指示 

目标：加强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与编纂，推动尊重国际法。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a) 法律文书制订工作取得进展  (a) ㈠ 编纂中文书取得的进展情况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进展程度中上的文书占 50％（估

计数） 

 

 2002-2003 年估计数：进展程度中上的文书占

30％ 

  2004-2005年目标：进展程度中上的文书占 30%

  ㈡ 该司所编写文件及时提交情况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会前 11周 

  2002-2003年估计数：会前 11周 

  2004-2005年目标：会前 11周 

 

 ㈢ 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对文件和实质性服

务质量的满意程度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4级（1至 5级） 

  2002-2003年估计数：4级（1至 5级） 

  2004-2005年目标：4级（1至 5级） 

 

 ㈣ 该司编辑国际法委员会及其特别报告员报

告的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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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1周 

  2002-2003年估计数：1周 

  2004-2005年目标：1周 

(b) 增加对国际法的认识和了解  (b) ㈠ 参加者对课程和讨论会质量的满意程度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4级（1至 5级） 

  2002-2003年估计数：4级（1至 5级） 

  2004-2005年目标：4级（1至 5级） 

 

 ㈡ 用户对发行的出版物及电子散发的信息质

量的满意程度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4级（1至 5级） 

  2002-2003年估计数：4级（1至 5级） 

  2004-2005年目标：4级（1至 5级） 

(c) 本次级方案所宣传的法律文书进

一步得以遵守和遵行 

 (c) ㈠ 本次级方案所宣传的法律文书的缔约方或

签署国增加数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97项批准、签署 

  2002-2003年估计数：30项批准、签署 

  2004-2005年目标：30项批准、签署 

  ㈡ 该司所编写文件及时提交情况业绩计量：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会前 11周 

  2002-2003年估计数：会前 11周 

  2004-2005年目标：会前 11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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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因素 

 8.38 本次级方案预计将实现其目标和预期成果，前题是： 

(a) 普遍认识到需要国际一级法律调控的问题，且具备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利政治

条件； 

(b) 继续存在有利于推动会员国加入本次级方案所宣传的国际法律文书的政治环境； 

(c) 各国和私人机构继续提供用于发放奖学金的自愿捐款；主要学者和专家能够参加本次级方

案计划举行的讨论会和课程；各国政府愿意主办/赞助区域讨论会。 

产出 

 8.39 将在本两年期内交付下列最后产出： 

(a) 向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 

㈠ 大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服务； 

b. 会议文件：大会 1996年 12月 17日第 51/210号决议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联合国

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保护范围问题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国际法

委员会的报告；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关于消除国际

恐怖主义的措施工作组的报告；关于审议加强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警

卫及安全的有效措施的报告；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报告；《联合国宪章》

中有关援助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规定执行情况报告；联合国国际法教

学、研究、传播和广泛了解协助方案执行情况报告；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

护武装冲突受难者的两项附加议定书的现况报告； 

㈡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服务（40）； 

b. 会议文件：会前文件； 

㈢ 联合国国际法教学、研究、传播和广泛了解协助方案咨询委员会：为会议提供实质性

服务（4）： 

㈣ 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保护范围问题特设委员会： 

a. 提供实抟性服务（20）； 

b. 会议文件：会前文件； 

㈤ 制订预防恐怖主义行为法律文书特设委员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40）； 

b. 会议文件：会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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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国际法委员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196）； 

b. 会议文件：关于外交保护问题的报告；关于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的报告；关于国

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的赔偿责任问题的报告；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报告；关于国

际组织的责任的报告；关于共有自然资源的报告；关于国家单方面行动的报告；

专题摘要； 

c. 协助以下代表、报告员：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外交保护问题特别报告员；国际法委

员会关于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特别报告员；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

行为的赔偿责任问题特别报告员；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对条约的保留问题特别报告

员；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问题特别报告员；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共有

自然资源问题特别报告员；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单方面行为问题特别报告员； 

(b) 其他实务活动(经常预算)： 

㈠ 经常出版物：《2002 年联合国法律年鉴》;《2003 年联合国法律年鉴》；《联合国仲裁

裁决书》，第二十四卷； 

㈡ 非经常出版物：《有关预防和制止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文书》；《侵略罪》问题研究； 

㈢ 技术材料：国际法视听图书馆； 

㈣ 法律文书的宣传：网站：国际法的编纂；网站：国际法委员会；网站：国际刑事法院

罗马规约； 

㈤ 为外界用户组办的讨论会：为区域机构和目标群体(学术协会、研究人员、教师、学

生)组办的与本次级方案直接相关的国际公法专题讲座/简介会； 

(c) 技术合作(经常预算)。培训班、讨论会和讲习班：根据联合国国际法的教学、研究、传播

和广泛了解协助方案举办的课程和讨论会(奖学金)。 

 表 8.15 所需资源：次级方案 2 

 资源（千美元） 员  额 

类别 2002-2003 
2004-2005

(重计费用前) 2002-2003 2004-2005 

经常预算  

 员额 4 512.3 3 965.1 21 18

 非员额 772.4 629.6 0 0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5 2845 2845 2845 284....7777  4 5944 5944 5944 594....7777  21212121    18181818  

预算外    451.0 12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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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 员额资源减少了 1个 P-5员额和 2个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员额。这些员额由该办公室调

至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以便按大会 2002年 12月 20日第 57/300号决议第 15段及秘书长关于改

进大会和会议事务部工作情况的报告第10和11段(A/57/289)的要求支助第六委员会秘书处。非

员额经费、尤其是其他人事费的削减，是因为《惯例汇编》的协调和编写方面活动已终止。 

  次级方案 4 

海洋法和海洋事务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6 313 800美元 

 8.41 本次级方案由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执行。 

 

 表 8.16 两年期目标、预期成果和绩效指标 
 

目标：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各项执行协定普遍得以接受并统一和一致地得以应用。协助

会员国努力通过国际海洋法律制度获得切实利益。推动了解海洋事务发展，并促进与政府间组

织之间的协调。 
 

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a) 进一步尊重和接受公约和协定，并

以更统一和更一致的方式加以应用 

 (a) 各国及海洋法和海洋事务领域的政府间组织依

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拟订法律文书的情况以及为

推动执行现有文书而采取的行动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加入海洋法公约和执行协定的国家与

过去几年相比有所增加(19 个)，大会、非正式协商

进程和其他议会组织采取的行动(41 项)，海区划界

案、交存和行动(12项)，参加培训和简介会人数(204

人)(共计：276) 

2002-2003年估计数：加入该公约和执行协定的国家

与过去几年相比有所增加(16 个)，大会、非正式协

商进程和其他议会组织采取的行动(26 项)，海区划

界案、交存和行动(35 项)，参加培训和简介会人数

(256人)（共计：333） 

2004-2005年目标：加入该公约和执行协定的国家与

过去几年相比有所增加(24 个)，大会、非正式协商

进程和其他议会组织采取的行动(18 项)，海区划界

案、交存和行动(48项)，参加培训和简介会人数(303

人)（共计：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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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果  绩效指标 

(b) 各国有更多机会以符合《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的方式得益于海洋 

 (b) 会员国的满意程度，体现于会员国更多参与海洋

和海洋法领域的机构和进程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96个参与者 

  2002-2003年估计数： 98个参与者 

  2004-2005年目标：141 个参与者 

 

 

外部因素 
 

 8.42 本次级方案预计将实现其目标和预期成果，前提是： 

(a) 各国在其国家计划、方案和项目中适当重视海洋部门； 

(b) 国家当局具备方案和资源，通过、修改和执行海洋法和海洋事务领域的法律文书； 

(c) 政府间机构具备方案和资源，进行必要的协调并提供必要投入，以确保海洋的更好管理。 

产出 

 8.43 将在本两年期内交付下列产出: 

(a) 为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 

   ㈠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全体会议(60次)； 

b. 会议文件：按公约第 319条的规定，就以下事项提交年度报告：围绕公约产生的

一般性问题、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工作和缔约国选定的重要议题；规定的背景文

件和会议室文件；第十四届缔约国会议的报告；第十五届缔约国会议的报告；关

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执行情况以及与海洋事务和海洋法有关的其他发展和新

问题的年度报告；关于《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

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执行情况报告；全球海洋

环境状况报告；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事务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工作报

告；涉及目前关注事项的具体议题；可持续渔业，包括通过 1995 年《执行公约

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及相关文书的

执行； 

㈡ 海洋事务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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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会议提供实质服务：全体会议和工作组会议(40次)； 

b. 会议文件：规定的背景文件和会议室文件；协商进程选定的优先议题； 

㈢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a. 为会议提供实质服务：全体会议和工作组会议(240次)； 

 b. 会议文件：规定的背景文件和会议室文件；委员会选定的优先议题； 

 c． 特设专家组：水产科学和渔业摘要咨询委员会（全体会议）；海洋环境保护的科

学方面联合专家组，全体会议工作组以及船旗国执行问题特别工作队； 

(b) 其他实务活动(经常预算)： 

㈠ 经常出版物：《海洋法文献目录》；两年一次的《海洋环境保护的科学方面联合专家组

报告》；《海洋法公报》；《各国惯例》； 

㈡ 非经常出版物：基线：国家立法，附有示意图；海上边界协定；旨在协助缔约国执行

第 76条的培训手册； 

㈢ 小册子、概况介绍、挂图和资料袋：机构间月刊《水产科学和渔业摘要》的节选；海

洋法情况通报；海洋法和海洋事务最新情况通讯；酌情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就海洋

法和海洋事务领域一些新问题和持续存在的问题所作的特别调查和审查； 

㈣ 新闻稿和新闻发布会：新闻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 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

事务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的会议；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会议； 

㈤ 技术材料：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因特网网址；关于海洋法和海洋事务的因特网网址；

海洋-海岸训练方案的因特网网址；维持和进一步开发设施，以便各国交存有关基准

线和国家海区界限的海图和地理坐标，维持和进一步建立供各国登记的制度； 

㈥ 宣传法律文书：促使公约和各项执行协定为人们普遍接受，以统一和一致的方式得到

应用和有效执行； 

(c) 技术合作(经常预算)： 

   ㈠ 就以下事项提供咨询服务： 

 a. 各国法律与公约规定的一致性，这些法律的执行规则和条例的起草； 

 b. 各国根据公约充分获益的问题，包括经济、技术、科学和环境问题； 

 c. 以下方面问题：公约和相关协定的批准、它们得到统一和一致的应用和有效执行，

包括公约生效所产生的影响； 

   ㈡ 培训班、讨论会和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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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开办和进一步发展海洋法和海洋事务培训方案，包括海洋-海岸训练方案(由开发

计划署支助): 

   一. 协助加强各国的培训机构； 

   二. 进一步拟订培训课程菜单； 

   三. 培训一批课程设置人员；组办海洋法和海洋事务讨论会/讲习

班； 

 b. 定期的海洋法专题情况介绍； 

㈢ 研究金和补助金：每年颁发汉密尔顿·谢利·阿梅拉辛格研究金，并通过研究金方案

对领取研究金人员进行监督；每年颁发联合国/日本基金会奖学金，并通过能力建设

培训对领取奖学金人员进行监督； 

㈣ 外地项目：酌情与供资机构合作并与其它国际组织和机构联合开展活动以支助项目； 

(d) 会议事务、行政和监督(经常预算)：图书馆服务：通过维持和开发海洋法和

海洋事务专门参考资料及书目数据库，提供图书馆服务。 

 表 8.17 所需资源：次级方案 4 

 资源（千美元） 员  额 

类别 2002-2003 
2004-2005

(重计费用前) 2002-2003 2004-2005 

经常预算  

 员额 5 660.9 5 878.9 27 28

 非员额 478.6 434.9 0 0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6 139.56 139.56 139.56 139.5  6 313.86 313.86 313.86 313.8  27272727    28282828  

预算外    56.0 64.0 - -

 

 8.44 所列经费 6 313 800 美元用于支付现有的 28 个员额的费用和各类非员额费用。资源增加是由

于从条约科调入一个 P-3员额，用于新建立的海洋事务和海洋法问题协商进程。非员额费用减

少部分抵消了员额费用的增加。 

 

  次级方案 5 

逐步协调和统一国际贸易法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4 170 800美元 

 8.45 本次级方案由国际贸易法处执行，该处是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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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18 两年期目标、预期成绩和成果指标 
 

目标：贸易法委员会是联合国系统在国际贸易法领域的核心法律机构，按照大会赋予它的任

务，推动国际贸易法的逐步完善和协调，增加国际贸易法知识，加强对国际贸易法的了解和

应用。其任务包括协调在该领域开展活动的各国际机构的工作，编制旨在提高商业实体贸易

效率的立法及非立法条文，通过技术援助传播关于现代法律发展及各国法律现代化的资料、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传播有关资料。 

 

预期成绩 成果指标 

(a) 使贸易做法现代化；减少因法律不适当或

差别悬殊而造成的法律不确定因素和障碍；提

高贸易谈判效率；减少国际贸易纠纷;简化交

易管理和降低交易成本。在国际贸易领域实现

此类长期目标的切实步骤应当是，加强全世界

一级在标准制定方面的协调，其中还包括以下

内容：推行、编纂和广泛采纳国际贸易条款、

规定、习俗和惯例；编写、采用和推行新的国

际公约、示范法及统一规则。提倡通过一定的

手段和方式来确保对国际公约、示范法及统一

规则的解释和运用能够协调一致；收集和传播

关于国家立法以及现代法律发展的资料，包括

在案例法方面的有关资料。 

(a) ㈠ 依照贸易法委员会条文所作的司法

判决数量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贸易法委员会法规的判

例法数据库中收集 130 项新的司法和仲

裁判决 

 2002-2003 年估计数：贸易法委员会法

规的判例法数据库中收集 96 个新的司

法和仲裁判决 

 2004-2005 年目标：贸易法委员会法规

的判例法数据库中收集 104 个新的司法

和仲裁判决 

 ㈡ 依照贸易法委员会条文所作的立法

决定（批准书及法令）数量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38 项新的条约行动和国

家法令 

 2002-2003 年估计数：30 项新的条约行

动和国家法令 

  2004-2005 年目标：30 项新的条约行动

和国家法令 

 ㈢ 贸易法委员会网站读者反馈意见所

反映的读者对所提供资料质量及适切性

的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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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成果指标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网站点击率 

 2002-2003年估计数：网站点击率 

365 000次 

 2004-2005年目标：网站点击率 383 300

次 

 ㈣ 贸易法委员会编纂的统一贸易法规

则数量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完成编纂 3项新的条文 

 2002-2003 年估计数：完成编纂 2 项新

的条文 

 2004-2005 年目标：完成编纂 2 项新的

条文 

 ㈤ 贸易法委员会编纂的统一贸易法规

则质量（有多大商业用途、立法是否及时

以及有多高的学术水平）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根据访谈及调查问卷结

果确定的满意度百分比  

 2002-2003 年估计数：根据访谈及调查

问卷结果确定的满意度百分比 

 2004-2005 年目标：根据访谈及调查问

卷结果确定的满意度百分比 

  ㈥ 参与编纂国际贸易法统一法律标准

的国际组织之间进行了有效协调的领域

有多少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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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成果指标 

  2002-2003年估计数：待定 

 2004-2005年目标：待定  

 ㈦ 论述贸易法委员会工作的出版物数

量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贸易法委员会书目中收

集 284种新出版物 

 2002-2003 年估计数：贸易法委员会书

目中收集 324种新出版物 

 2004-2005 年目标：贸易法委员会书目

中收集 332种新出版物 

 ㈧ 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的技术援助在

多大程度上直接提高了人们对现代贸易

法律的认识——发展中国家和贸易法委

员会成员及观察员的积极反馈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待定 

 2002-2003年估计数：待定 

 2004-2005年目标：待定 

 

 

外界因素 
 

 8.46 无。 

产出 
 

 8.47 在本两年期内将提供下列产出: 

(a) 向政府间机构和专家机构提供服务（经常预算）： 

 ㈠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  

a. 向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提出该处编写的实质报告、对请主席提供说明和程序性

及实质性咨询意见的请求作出回应，并编写报告草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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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会议文件：《大会正式记录》；六个政府间工作组的报告、委员会要求提供的实务

报告、数份经常性实务报告和会议室实质文件； 

 ㈡ 大会（法律委员会）： 

a. 向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提出委员会的年度报告(2)； 

b. 向会议提供实质性服务：提出该处编写的实质报告、对请主席提供说明和程序性

及实质性咨询意见的请求做出回应，并编写报告草稿(4)； 

c. 会议文件：应工作组要求编写的报告以及实质性会议室文件（6）； 

㈢ 特设专家组：讨论该处编写并准备向委员会及其工作组提交的报告草稿和法定文

本（6）； 

(b) 其他实务活动(经常预算)： 

㈠ 经常出版物：《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三十四卷，2003年，和第三十五卷，

2004年； 

㈡ 非经常出版物：《订正的贸易法委员会仲裁示范法》；《贸易法委员会有关破产法的立

法指南》；《贸易法委员会有关担保交易的立法指南》；《贸易法委员会有关私人融资基

础结构项目的立法指南》;《联合国电子商务公约》及《立法指南》； 

㈢ 展览、导游和讲课：作为其他专业、学术、非政府组织或政府间组织举办的方案的一

部分，在维也纳和其他地方为从业人员、学术人士和法律系学生讲课； 

㈣ 特别活动：国际销售统一法会议； 

㈤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二十五周年，2005年，维也纳；以共同举办者和主

持者身份参加维也纳每年一次的“维伦·维斯国际商业仲裁模拟法庭”； 

㈥ 技术材料：维持一个可以检索的因特网数据库，以存放在贸易法委员会法规的判例法

系统下收集的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维持旨在收集涉及委员会文书的法院判决和仲裁

裁决；出版裁决摘要；监测有关新情况和趋势；  

(c) 技术合作（经常预算）： 

㈠ 咨询服务：向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介绍情况和提供咨询，协助它们根据委员会条文

起草立法和采用委员会的非立法条文； 

㈡ 培训课程、讨论会和讲习班：举办关于委员会条文的讲习班，促进贸易法委员会的工

作； 

(d) 会议事务、行政和监督（经常预算）：图书馆事务：为贸易法委员会法律图书馆购置物品

和提供服务；维持贸易法委员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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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19 所需资源：次级方案 5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2-2003

2004-2005

（重计费用前） 2002-2003 2004-2005

经常预算   

 员额 3 037.9 3 576.6 18 22

 非员额 413.5 594.2 0 0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3 451.43 451.43 451.43 451.4    4 170.84 170.84 170.84 170.8    18181818    22222222  

预算外 175.0 205.0 - - 

 

 

 8.48 所列经费 4 170 800美元，是 22个员额的经费和各类非员额经费。其中包括新设的 4个员额：

1 个 D-2、1个 P-5、1个 P-2和 1个一般事务（其他职等）员额，以及其他非员额项目。成员

国在委员会 2001 年第三十四届会议上作出的有关决定是导致员额经费需求增加的原因。大会

在其 2001 年 12月 12日的第 56/79号决议中核准了这些决定。贸易法处将升格为司级单位，

将由一名 D-2级司长领导。联合国在贸易法领域职能的扩大是对世界贸易量不断增长所作出的

直接反应。委员会将分 6 个工作组就 6 个课题展开工作（目前是 3 个）。非员额经费的增加，

是因为委员会扩大的工作方案需要顾问和工作人员出差更多，并且须就贸易法委员会法律条文

的使用向会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立法援助。 

 

  次级方案 6 

条约的保管、登记和出版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6 416 000美元 

 8.49 本次级方案由条约科执行。 

 表 8.20 两年期目标、预期成绩和成果指标 

目标：促进公开外交，并提倡尊重国际条约义务及推动国际法制。 

 

预期成绩 成果指标 

(a)  保证可以及时准确地查询交存秘书长的

国际条约及其状况，并查询以硬拷贝和包括

因特网在内的电子形式的在秘书处登记或由

秘书处出版的条约及行动 

(a) ㈠ 及时处理与交存秘书长的条约有关的

事项。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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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成果指标 

  2002-2003年估计数：1天  

 2004-2005年目标：1天 

 ㈡ 及时处理交由秘书处登记的条约和

行动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1月 

 2002-2003年估计数：1月 

 2004-2005年目标：1月 

 ㈢ 条约网站的点击次数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800 000次 

 2002-2003年估计数：1 000 000次 

 2004-2005年目标：1000 000次 

  ㈣ 在提交大会、国际法委员会报告和内

部监督事务厅的报告及报刊、以及就条约

托管问题通过的决议中受到好评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4份报告 

 2002-2003年估计数：2份报告  

 2004-2005年目标：2份报告 

 ㈤ 及时出版《联合国条约汇编》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2.5年 

 2002-2003年估计数：1 年  

 2004-2005年目标：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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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成果指标 

(b)  通过组织两次条约活动以及编写专题条

约出版物，推动更多的国家和组织参加条约 

(b) 缔约方（国家或组织）因这两次活动而提

交的条约行动的数量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315项行动 

 2002-2003年估计数：200项行动 

 2004-2005年目标：200项行动 

(c) 提高人们对条约交存、登记及出版的了

解和理解，以及对确保条约权利及义务得以

实现的机制的了解和理解 

(c) 更广泛地遵循国际法规则并控制违规数

量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380项希望获得咨询意见

的请求 

2002-2003年估计数：400项希望获得咨

询意见的请求 

2004-2005年目标：400项希望获得咨询

意见的请求 

(d) 向各国提供大量技术援助，以促使(a)更

多的国家和组织参加这一多边条约框架，以

及(b)各国在国内履行条约义务 

(d) ㈠ 关于条约交存、登记和出版的训练讨

论会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1 次讨论会 

2002-2003年估计数：4次讨论会 

2004-2005年目标：4次讨论会 

 ㈡ 促使更多国家及组织参加多边条约

框架，推动更多的人参与国内框架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2 500项国家行动 

2002-2003年估计数：2 800项国家行动 

2004-2005年目标：2 800项国家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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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绩 成果指标 

(e) 增加公众可以查阅的电子版本出版物及

资料数量 

(e) 可以查阅的电子版出版物数量 

业绩计量： 

2000-2001 年：10个出版物 

2002-2003年估计数：16个出版物 

2004-2005年目标：16个出版物 

 

外界因素 
 

 8.50 本次级方案实现其目标和预期成果的前提条件是： 

(a) 会员国在㈠ 缔结条约、尤其是确定条约的最后条款之前和㈡ 提交条约供登记之前，要求

提供法律和技术咨询，以避免拖延和可能出现的问题。此类援助也有助于各国增强它们履

行条约义务的政治意愿，并有望促使更多国家和组织参加交存秘书长的条约。该科凭借其

先进的技术可以迅速处理条约行动； 

(b) 会员国越来越多地采用电子版本提供材料，以便利登记和出版，同时在所递交的条约的文

字不属于联合国正式语文时，越来越多地免费提供翻译文本。如果大会和会议管理部或秘

书处聘请的外部翻译没有及时翻译这些条约，会影响出版计划； 

(c) 条约科将继续凭借其技术确保㈠ 已处理的资料毫不耽搁地、准确地自动通过电子媒介分

发，并且㈡ 其出版物得以及时印发； 

(d) 联合国其他各部、机构、基金和计划署参与法律技术援助目录的编制和维持工作并作出贡献。 

产出 
 

 8.51 在本两年期内将提供下列产出: 

(a) 其他实务活动（经常预算）： 

㈠ 经常出版物：双语(英文/法文)月刊《秘书处内登记或存档和记录的条约和国际协定

说明》(ST/LEG/SER.A/…)；《交给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截至 2003年 12月 31 日

的状况(ST/LEG/SER.E/20)和截至 2004年 12月 31日的状况(ST/LEG/SER.E/21)；结

合《联合国条约汇编》编写内部汇编和排版的《联合国条约汇编累积索引》若干卷；

出版《联合国条约汇编》； 

㈡ 非经常出版物：《条约活动重点手册》； 

㈢ 技术材料：通过新的数据库自动生成《联合国条约汇编累积索引》；增加编辑材料（《宪

章》第一百零二条）；不断更新资料并通过包括因特网在内的电子媒介提供给用户（《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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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一百零二条）；维持法律技术援助网页以及部门间和机构间法律技术援助目录

及其同其他网页的连接，这一点秘书长在部门间工作组关于执行“应用国际法时代”

行动计划报告之后已经批准；维持记载所有交存行动的综合数据库的每日增订；制作

一个《联合国条约汇编累积索引》的光盘；编制《联合国条约汇编》印刷本，准备通

过电子媒介分发，包括在因特网上分发；编制《联合国条约汇编》若干卷，用新的桌

面出版系统在内部出版；制作一个《联合国条约汇编》的光盘；通过电子媒介让用户

取用《联合国条约汇编》，包括通过局域网和因特网（《宪章》第一百零二条）;维持

以包括因特网在内的电子方式提供的资料的日常更新； 

㈣ 宣传法律文书：根据有关最后条款，保管由秘书长履行保管职能的 500多份多边条约

和有关文书；就交存秘书长的多边条约发放交存通知；为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建立

核正无误的多边条约副本；起草在公众聚会时分发的文件和其他材料(一般法律咨询

和服务)；编写《最后条款手册》；两年期内处理与登记和通知会员国和（或）参与国

政府和国际组织有关的大约 3 600道手续，涉及大约 2 700项行动（签署、批准、加

入、继承和接受）；提供有关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秘书处、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实体

的多边条约状况的资料；就会员国、政府间组织、秘书处、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实体所

登记文书的状况提供资料(《宪章》第一百零二条)；就条约法以及交存、登记和出版

惯例，为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秘书处有关单位和其他实体提供法律咨询；根据需

要核证文书；按要求批准文书；登记和处理大约 2 000份文件，包括对新的条约和国

际协定进行法律分析；已在秘书处登记或归档和记录在案的 50 000 多份条约和国际

文书的有关后续行动(《宪章》第一百零二条)；更新《条约手册》；更新《秘书长作

为多边条约保管人惯例摘要》； 

(b) 技术合作（经常预算）： 

㈠ 咨询服务：就条约法以及交存、登记和出版惯例，为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秘书处

有关单位和其他实体提供法律咨询； 

㈡ 培训课程、讨论会和讲习班：（在总部和各区域）为各常驻团和各国外交部以及联合

国及其他相关组织的法律顾问举办关于交存、登记和出版惯例的讨论会。 

 表 8.21 所需资源：次级方案 6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2-2003
2004-2005 

（重计费用前） 2002-2003 2004-2005

经常预算   

 员额 5 817.9 5 097.3 33 29

 非员额 1 437.6 1 318.7 0 0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7 255.57 255.57 255.57 255.5  6 416.06 416.06 416.06 416.0    33333333    2929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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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 所列经费 6 416 000美元是 29个员额的经费，反映已将 2个 P－2员额外调到其他次级方案，

并裁撤了 2 个一般事务人员员额（特等和其他职等各 1 名）。此外，这一数字还反映外包印刷

所需经费大幅减少。员额和非员额资源减少的原因是，条约科成功地减少了积压的工作。 

 

 C. 方案支助 
 

所需资源（重计费用前）：1 552 500美元 

 8.53 执行办公室就人事、预算和财政管理、资源规划和共同事务的使用向法律事务厅提供服务，并

根据需要向决策机关和其他国际会议提供行政支助。 

 表 8.22 所需资源：方案支助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2-2003

2004-2005

（重计费用前） 2002-2003 2004-2005

经常预算   

 员额 1 222.6 1 222.6 7 7

 非员额 321.5 329.9 0 0

    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1 544.11 544.11 544.11 544.1  1 552.51 552.51 552.51 552.5  7777    7777  

 
 

 8.54 所列经费 1 552 500美元是 7个现有员额的经费、其他人事费及各类非员额经费。非员额资源

增加，是因为必须增加通信资源。 

 表 8.23 内部和外部监督机构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有关建议后续落实行动概述 

建议简述 落实建议的行动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大会第 56/253号决议，第 93段) 

 

咨询委员会请秘书长力求以联合国所有六种

正式语文更及时和更多地提供国际法编纂文

件和法律文书。 

 

由编纂司编写的会议文件提交及时。国际法委

员会特别报告员们的一些报告提交延迟，那完

全是出于他们自身的原因。另外，翻译、编辑

或印刷过程中的耽搁是该司控制不了的，也是

其职权之外的事情。所有会议文件只有在其所

有正式语文文本备齐之后才发行，并立即放在

该司的网站上。出版物以法定的语文印发；因

此，最近出版的关于国际法委员会问题的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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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简述 落实建议的行动 

 会议记录就是以六种语文同时印发的。《司法

年鉴》仍以法定的语文先后印发，这同样是因

该司控制之外和职权之外的原因所致。但是，

如果这一政策（属法律厅职权之外）有变，这

些出版物同时印发，那将会造成严重的延误。 

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深入评价法律事务的报告 

（E/AC.51/2002/5） 

建议 2 

分发信息，协助其他部厅履行行政和实务职能

 

(a) 法律厅应提供基本资料，说明执行联合

国方案要采取的最常见行政行动涉及的法律

问题以及法律厅可以提供那些援助。这一资料

应考虑通过处理联合国以往面临的法律难题

吸取到的经验，并应通过秘书处内联网或其他

途径分发，便于执行方案的工作人员查询。法

律厅应考虑通过其他部厅举办的概况讲习班

和培训班等途径，向行政和实务工作人员分发

有用的法律资料。 

法律厅同维持和平行动部和大会和会议管理

部等经常用户保持密切联系。法律厅应这些部

门的请求举办训练讨论会，如两年一期的关于

程序规则问题的讨论会。一般法律事务司定期

举办讨论会，为用户部门提供辅导和培训，并

正在想办法使这些讨论会得以扩大和正规化。

另外，一般法律事务司协同法律顾问办公室向

一些维和行动的法律顾问提供培训。在这些维

和地区，特派团特别需要法律咨询和援助。 

建议 3 

为联合国和与联合国有系统的基金和 方案提

供共同服务 

 

(a) 法律厅的一般法律事务司为便于同服务

用户联系，建立了一个分组的系统。这一系统

还应有一份名单，列出该司担任不同方案联系

人的律师。应通过内联网和其他途径提供这一

名单，以便简化对寻求援助的新要求的审理，

便于进行非正式协商； 

一般法律事务司已向用户部门提供其组织结

构，包括为每个组指派律师，并正在想办法扩

大网站，增加这方面的资料。 

(b) 一般法律事务司应采用措施和标准，确

保在有关方案要求比通常更快的速度作出答

复时立即予以答复，或在派出法律干事是最有

效的办法时，作出特别安排，将他们派往总部

采购司和各不同基金和方案的总部办事处。 

一般法律事务司已采用一些手续和程序来确

保及时对提出的要求作出反应，包括对本司内

各级的要求进行更好的监测。该司还在适当的

时候将外派律师，包括最近将律师外派到实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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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简述 落实建议的行动 

建议 4 

支助维持和平行动的需求 

 

(a) 法律厅应参加对有关需求的审查，以便

早日为特派团派出有经验的支助工作人员，并

在法律厅内外确定担任秘书处待命人员的法

律干事； 

按照同维持和平行动部达成的一项协议，法律

顾问办公室和一般法律事务司对这些法律职

位的候选人按要求进行了审查。通过审查在一

定程度上查明了待命能力。该司将想办法使这

一做法得以扩大和正规化。 

(b) 法律厅应确保所有需要法律援助的维持

和平特派团和其他特派团都有熟悉联合国法

律框架、条例和细则的法律干事。法律厅应审

查准备派到维持和平行动特派团担任法律干

事的有关人员的资历。维持和平特派团至少应

每年一次请法律厅对为特派团提供的法律服

务的质量进行技术审查。法律厅的法律干事应

根据需要，走访特派团，以提供必要的指导。 

要找到有经验的律师到特派团任职很困难。一

般法律事务司经常向特派团派遣临时法律官

员协助工作。法律厅还没有开始编制一个成本

效率高和有效的系统，来对外地特派团的法律

服务进行总体审查。法律厅会考虑派人前往这

些特派团调查。一旦我们拟订建立此种系统的

提案，我们将把它提交给维持和平行动部，征

求其意见和同意。在这方面，法律事务厅正想

办法在其 2004-2005年预算中请拨旅费，以便

法律干事们可以定期前往特派团。 

建议 6 

对联合国提出的商业索赔：其他解决争端机制 

 

法律厅同采购司、外地行政和后勤司的有关单

位和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基金和方案协商，以确

定是否应规定在将商业争端提交仲裁前必需

进行调解。可能需要修改《联合国合同一般条

件》中解决合同争端的标准条款，有关修改应

完全符合《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的有关条

款。 

一般法律事务司已征求这些部门的意见，并将

想办法最终结束这一过程，就此事达成一个结

论。 

建议 15 

贸易法委员会的扩大工作方案 

 

法律厅应审查将贸易法委员会的三个工作组

增加到六个产生的秘书处服务需求，并在贸易

法委员会下次审查新工作方法的实际采用情

况时，向委员会提出不同的备选方案，确保有

必要的秘书处服务。 

因预计各工作组数量增加会导致国际贸易法

处工作量的增长，已经提议增加该处

2004-2005两年期工作人员资源（1个 D-2、1

个 P-5、1个 P-2和 1个一般事务（其他职等）

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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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简述 落实建议的行动 

建议 18 

加强联合国条约汇编的网站服务 

 

法律厅应对联合国条约汇编网站的用户的需

求进行一次系统的评价。这一评价应审查用户

收费、与商业法律数据库提供者的关系、案文

查询能力和链接其他条约网站的超文本链接

问题。 

已请拨资源购置或租用必要的软件来运行有

关程序，使《联合国条约集》可以从因特网上

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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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事务厅 

  2004-2005两年期拟议组织结构和员额分配情况 

 

 

 

 

 

 

 

 

 

 

 

 

 

 

 

 

 

 

 

 

 

 a
 还有副秘书长帮办。 

 b
 新员额。 

 c
 调动。 

 d  
就实质性事项而言，由秘书处（执行秘书）全权负责行政法庭。

 

 e
 裁撤 1 个一般事务人员（特等）员额。 

 f 
裁撤 1 个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员额。 

 g
 2个 P-3员额调到次级方案。 

 h  
1 个 P－5和 2个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员额调到大会部。 

副秘书长 

法律顾问 

经常预算：副秘书长 1人 

 

法律顾问办公室 

经常预算:  预算外: 

ASG
a
 1人  D-1 1人 

D-1 1人  P-4 2人 
P-5 2人  一般事务人员 2人 
P-4 1人 
P-3 1人 
P-2 1人 
一般事务人员（特等）1人 
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6人 

执行办公室 

经常预算： 

P-5 1人 

P-3 2人 
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4人 

一般法律事务司 

经常预算：    预算外： 

D-2 1人    D-1 1人 
D-1 1人     P-5 2人 
P-5 4人     P-4 2人 
P-4 3人     P-3 2人 
P-3 4人     P-2 2人 
P-3

c
 1人    一般事务人员 4人 

P-2
b
 1人       

一般事务人员  
(其他职等)7人 

编纂司 

经常预算： 

D-2 1人 
D-1 2人 
P-5

h
 1人 

P-4 4人 
P-3 2人 
P-2 3人 
一般事务人员 

（其他职等）
h
 5人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 

经常预算: 

D-2 1人 
D-1 2人 
P-5 4人 
P-4 3人 
P-3 4人 
P-3

c
 1人 

P-2 3人 
一般事务人员 

（其他职等）10人 

条约科 

经常预算: 
P-5 1人 
P-4 2人 
P-3

g
 5人 

P-2 4人 
一般事务人员 
(特等)

e  
10人 

一般事务人员 
（其他职等）

f
 7人 

国际贸易法处, 
维也纳 

经常预算: 
D-2

b
 1人 

D-1 1人 
P-5 2人 
P-5

b
 1人 

P-4 5人 
P-3  3人/P-2

b
 1人

一般事务人员 
（其他职等）7人 
一般事务人员 

（其他职等）
b
 1人 

 

行政法庭秘书处
d
 

 

经常预算: 

P-5 1人 
P-3 1人 
一般事务人员 
（其他职等）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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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4-2005两年期不执行的经常性产出 

法律事务    

A/56/6，段次 产出 数量 中断的原因 

8.34(a)㈠a.三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

豁免问题特设委员会 

40 在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

豁免问题特设委员会的

最后一届会议 2003年结

束后，此项产出下编列

的会议实务服务将终

止。 

8.34(a)㈠b. 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

员会 

80 在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

员会的工作 2002年 7月

结束后，此项产出下编

列的会议实务服务将终

止。 

8.34(a)㈡c.二 报告草稿⑵； 

会前和会期文件⑵ 

4 包括报告草案以及会前

和会期文件在内的会议

文件编制，将在国家及

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

特设委员会最后一届会

议后终止。 

8.34(b)㈠ 《联合国各机关惯例

汇编》 

3 联合国将不再编写《联

合国各机关惯例汇编》,

因此同《汇编》的编写

有关的所有方案预算产

出都已从这些提议中删

除。 

  共计  127  

  总计  127  

 

———————— 


